
 

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第 20屆第六次定期會提案單 

編號 26 類別 經建 提案人 柳宏忠 附署人 
韋忠貞 

阮  嬪 

案由 
產業道路受損，農民無法耕作，致無法照顧農作物，影響農民

未來生計，建請公所積極處理。 

理由 

草埔村(白月霞.董成春.徐永通.柳翠男...等)13公里處農路

受創嚴重，該農路上游多達數十甲農地，為本區農民惟一上去

耕作地之道路，須施作擋土牆及道路鋪平，影響農民生計甚

鉅，實有維修改善之必要。 

辦 

法 
建請鄉公所派員勘查並尋求經費改善。 

審查

意見 
提交大會討論 

議決 照案通過 

 

 

 



 

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第 20屆第六次定期會提案單 

編號 27 類別 經建 提案人 柳宏忠 附署人 
朱宗仁 

阮  嬪 

案由 
楓林村第 8 鄰住家近 10 年苦無排水系統造成影響住家生命財

產安危，以維鄉民安全基本權益，營造友善環境。 

理由 

本行政中心入口處連接衛生所因屬高處每當汛期來臨楓林村

第 8鄰反映楓林村第 8鄰住家近 10年苦無排水系統設計不當

造成影響住家生命財產安危，以維鄉民安全基本權益，營造友

善環境。 

辦 

法 
建請鄉公所派員勘查並尋求經費改善。 

審查

意見 
提交大會討論 

議決 照案通過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第 20屆第六次定期會提案單 

編號 28 類別 經建 提案人 柳宏忠 附署人 
韋忠貞 

朱文華 

案由 
草埔橋東部落.雙流部落及伊屯部落巷道及排水溝堵塞已長年

未維護，道路坑洞時有居民生活受影響。 

理由 

聚落生活品質實為重要，巷道及排水設施應定期維護避免居民

因公共設施不良造成傷亡。 

辦 

法 
建請鄉公所派員勘查，並整合本鄉需求，尋求經費協助改善。 

審查

意見 
提交大會討論 

議決 照案通過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第 20屆第六次定期會提案單 

編號 29 類別 經建 提案人 柳宏忠 附署人 
韋忠貞 

呂  義 

案由 增設主要巷道及農路行的安全，增設照明設施乙案 

理由 

13公里多處農路段(徐永通.玉福松.吳文靜.柳翠男.方文生等

人)等處無照明設施影響居民身家財產恐有安全顧慮。 

 

辦 

法 
建請鄉公所派員勘查，並整合本鄉需求，尋求經費協助改善。 

審查

意見 
提交大會討論 

議決 照案通過 



 

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第 20屆第六次定期會提案單 

編號 30 類別 經建 提案人 柳宏忠 附署人 
韋忠貞 

阮  嬪 

案由 

建請公所因日前颱風過境造成嚴重破壞，各村文化集會所年久

失修公共設施不堪使用(含廁所)，恐有公共危險之虞，全面調

查相關設施設備損壞及(增設電風扇)地方需求情形。 

理由 

一.文化集會所是鄉民主要活動空間，且遇風災時集會所變成

為當地緊急避難所，基本設施設備均為不足人道應有設施。 

二.設置各村落集會所，助益地方集會、活動，立意及設置，

獲得鄉親肯定，也成為地方凝聚向心力、祥和之處所 

三.為延續集會所功能、村落居民活動空間，望能早日改善。 

四.設置各村落集會所，助益地方集會、活動，立意及設置，

獲得鄉親肯定，也成為地方凝聚向心力、祥和之處所 

五.為延續集會所功能、村落居民活動空間，望能早日改善。 

辦 

法 
建請鄉公所派員勘查，並整合本鄉需求，尋求經費協助改善。 

審查

意見 
提交大會討論 

議決 照案通過 



 

 

 

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第 20屆第六次定期會提案單 

編號 31 類別 社會 提案人 柳宏忠 附署人 
林進丁 

朱宗仁 

案由 

建請公所因應部落多元化的發展對於鄉內人民團體(社團)所

涵蓋補助範圍、籌組、聯合輔導、資源整合、經營有更完善配

套措施，活化地方發展以落實效能提升，因應作為執行情形每

季報本會知悉。 

理由 
依據本鄉輔導人民團體(社區發展、地方社團、合作社及宗教

組織)輔導作業規定。 

辦 

法 

建請公所因應部落多元化的發展對於鄉內人民團體(社團)所

涵蓋補助範圍、籌組、聯合輔導、資源整合、經營有更完善配

套措施，活化地方發展以落實效能提升。因應作為執行情形每

季報本會知悉。 

審查

意見 
提交大會討論 

議決 照案通過 



 

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第 20屆第六次定期會提案單 

編號 32 類別 經建 提案人 柳宏忠 附署人 
朱文華 

阮  嬪 

案由 

近來因車禍事件頻繁造成傷及危害部落沿台九線道路 4個村落

聚落範圍內道路兩側排水溝，應全面架設排水溝蓋；另於主要

橋梁處增設照明設施，以維鄉民安全基本權益，營造友善環境。 

理由 

鄉民反映沿台九線道路兩旁因照明設備不足，且時有道路安全

疑慮造成意外事故發生頻傳，居民生活受到影響偶有鄉民應不

清楚水溝蓋有無設置常有居民不慎掉落情事。 

辦 

法 
建請公所陳轉交通部公路局楓港工務段協助設置。 

審查

意見 
提交大會討論 

議決 照案通過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第 20屆第六次定期會提案單 

編號 33 類別 經建 提案人 柳宏忠 附署人 
韋忠貞 

阮  嬪 

案由 
草埔橋東橋西部落.下草埔雙流部落及伊屯部落巷道及排水溝

堵塞已長年未維護，道路坑洞時有居民生活受影響。 

理由 

聚落生活品質實為重要，巷道及排水設施應定期維護避免居民

因公共設施不良造成傷亡。 

辦 

法 
建請鄉公所派員勘查，並整合本鄉需求，尋求經費協助改善。 

審查

意見 
提交大會討論 

議決 照案通過 



 

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第 20屆第六次定期會提案單 

編號 34 類別 經建 提案人 柳宏忠 附署人 
韋忠貞 

朱文華 

案由 

台九綫為本鄉交通主要路線，為維護鄉民進出安全，實應在每

一個部落路口處架設路燈(照明設施)及紅綠燈(指示燈或警示

燈)相關減速設施，這樣才能確保村落的交通安全。 

理由 

日前台九線丹路段因照明設施損毀未立即處理造成車禍事件

頻傳，為維護鄉民安全實有檢討本鄉 8各村主要聯絡道路，強

化照明設施，以維鄉民基本權益。 

辦 

法 

建請鄉公所參作縣府道路安全委員會，本鄉主要道路易肇事路

段為依據，加強改善照明設施設備，並尋求經費協助改善。 

審查

意見 
提交大會討論 

議決 照案通過 

 

 

 

 



 

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第 20屆第六次定期會提案單 

編號 35 類別 經建 提案人 柳宏忠 附署人 
韋忠貞 

阮  嬪 

案由 
草埔村橋西部落入口處(往教會方向.簡梅住宅.洪明信住宅丁

字路口)增設反光鏡以為部落安全營造友善環境。 

理由 
經橋西部落主席陳雷敏反映此 3處經常造成居民安全疑慮實有

增設反光鏡或其他必要設施避免造成危害。 

辦 

法 
建請鄉公所派員勘查並尋求經費改善。 

審查

意見 
提交大會討論 

議決 照案通過 

 

 

 

 



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第 20屆第六次定期會提案單 

編號 36 類別 經建 提案人 柳宏忠 附署人 
林進丁 

朱文華 

案由 
為因應台九線拓寬(草埔隧道完工)橋東.雙流部落處應整體規

劃沿線動線設置造景景觀裝置藝術及歡迎指示牌。 

理由 
此處(草埔隧道)完工在即，帶動本鄉新亮點應規劃造景景觀特

色道路改善及部落永續發展，營造屬於屏東特色原住民部落。 

辦 

法 
建請鄉公所派員勘查並尋求經費改善。 

審查

意見 
提交大會討論 

議決 照案通過 

 

 

 

 



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第 20屆第六次定期會提案單 

編號 37 類別 經建 提案人 柳宏忠 附署人 
朱宗仁 

朱文華 

案由 
建請公所將雙流活動中心後方設置擋土牆，以防止土石流入地

面，影響環境衛生。 

理由 

雙流活動中心後已設置擋土牆，惟尚有長 60 公尺、高 6 公尺

未設置，每逢雨季，土石流入道路，造成民眾不便，且極易茲

生蚊蟲，影響衛生環境甚鉅。 

辦 

法 
建請鄉公所派員勘查，並尋求經費協助改善。 

審查

意見 
提交大會討論 

議決 照案通過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第 20屆第六次定期會提案單 

編號 38 類別 社會 提案人 柳宏忠 附署人 
呂  義 

朱宗仁 

案由 
建請公所因應部落多元化的發展，四個部落分散組成的草埔村

因地制宜，分別成立社區發展協會乙案。 

理由 

1.各部落主席反映基於因生活步調及習性不同，發展方向不

同，應部落多元化的發展資源整合、經營有更完善配套措施，

活化地方發展以落實效能提升。 

2.依據社區發展工作綱要辦理。 

辦 

法 
1.建請公所成立輔導小組，活化地方發展以落實效能提升。 

審查

意見 
提交大會討論 

議決 照案通過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第 20屆第六次定期會提案單 

編號 39 類別 民政 提案人 柳宏忠 附署人 
呂  義 

韋忠貞 

案由 

建請鄉公所針對轄區村落調查各家電信業訊號增強或增設，並

函覆電信業者立即改善，以維鄉親基本消費權益，友善部落環

境。 

理由 
諸多鄉親反映各家電信業訊號微弱，且遇風災造成對外聯繫困

難，部落成孤島造成人心惶惶。 

辦 

法 

1.建請鄉公所派員勘(調)查並尋求電信業整體需求改善。 

2.請權責單位協調電信業者與各部落召開會議。 

審查

意見 
提交大會討論 

議決 照案通過 



 

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第 20屆第六次定期會提案單 

編號 40 類別 經建 提案人 柳宏忠 附署人 
朱文華 

阮  嬪 

案由 

因應草埔隧道沿台九線道路村落範圍 100公尺內、沿線路橋及

沿線轉彎處全面設置路燈，以維鄉民安全基本權益，營造友善

環境。 

理由 
鄉民反映沿台九線道路兩旁常因照明設備不足，且時有道路安

全疑慮造成意外事故發生頻傳。 

辦 

法 

建請公所陳轉屏東縣政府、交通部公路局楓港工務段協助設

置。 

審查

意見 
提交大會討論 

議決 照案通過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第 20屆第六次定期會提案單 

編號 41 類別 經建 提案人 柳宏忠 附署人 
林進丁 

朱文華 

案由 

建請公所針對本鄉轄內閒置空間活化再利用進行資源盤點，提

出因應之道，多元化及地域性的觀點進行活化，成為閒置空間

再利用的關鍵，再現部落價值。 

理由 

本鄉轄內善用閒置空間及以最低的預算發揮最大功效，讓閒置

空間達到最高價值，並打造本鄉文化復振創造產值提升傳統價

值。減輕本所財政負擔，更能創造額外的財政效益，以本會監

督及民間效能的合作夥伴關係，創造公部門、民間及鄉民的三

贏局面。 

辦 

法 

建請鄉公所彙整轄內閒置空間盤點，經營閒置空間應釐清再利

用的目標並重新定義閒置空間，同時考慮民眾參與及鼓勵社團

租用，綜運用相關計畫報請上級爭取經費。 

審查

意見 
提交大會討論 

議決 照案通過 



 

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第 20屆第六次定期會提案單 

編號 42 類別 經建 提案人 柳宏忠 附署人 
呂  義 

朱文華 

案由 

建請公所函陳屏南有線電視公司、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及各家電信業

者，因不明因素或天然災害造成電視收視戶無法收視及電信業網路無法

使用，所造成收視權益(有線電視、電腦寬頻、智慧型手機網路用戶)

損失，應予扣除當月之費用，以維消費者權益。 

理由 

裝 1.設有線電視台之本鄉收視戶，諸多鄉親反映基於使用付費原則，每遇

不明因素或天然災害造成電視無法收視，無法收視時間有 1 至 10 天不

等，就以莫蘭蒂颱風為例，就有超過 10 天是無法收視，造成收視戶權

益損失。 

2.以屏南有線電視公司費用為例：每月 520元（以 30天計：520元÷30

天＝17.33元），若有 10天電視無法收視，應免繳 173,3元才合理，本

鄉 1500 戶來說可替鄉親省下 259,950 元，倘加上手機網路用戶及家用

型電腦寬頻，應該可以為鄉親省下佰餘萬，若恆春半島每年有 5000 戶

有平均 10天是無法收視，等於收視戶平白繳 856,500元費用。 

3.也是轉型正義之首，中華電信公司為交通部完全持股的國營企業以維

消費者權益。 

辦 

法 
請業管單位函覆執行情形 

審查

意見 
提交大會討論 

議決 照案通過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第 20屆第六次定期會提案單 

編號 43 類別 經建 提案人 柳宏忠 附署人 
林進丁 

朱文華 

案由 
台電公司架設電桿處影響社區動線且恐有危害身體，須審慎評

估疑慮挪至他處。 

理由 

內文村宋貴生家前及丹路村熊正明家前 

辦 

法 

建請鄉公所派員勘(調)查並尋求電力業者整體需求改善。 

 

審查

意見 
提交大會討論 

議決 照案通過 


